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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規費收費標準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參加客語能力

認證考試者，應

繳納報名費新

臺幣五百元。 

前項報名費，基

於推廣客語及

教育宣導之需

，國家語言發展

法草案通過前

，減半收費。但

十九歲以下者

，得免收報名費

。 

第二條  參加客語能力

認證考試者，應

繳納報名費新

臺幣五百元。 

一、 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

草案第十四條規定，政府

辦理語言能力認證應徵收

之規費，必要時得免徵、

減徵或停徵。又「客家基

本法」第三條及第九條規

定，客語為國家語言之

一，各族群語言平等。人

民以客語為學習語言、接

近使用公共服務及傳播資

源等權利，應予保障；服

務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之公教人員應有符合服務

機關所在地客家人口之比

例通過客語認證。「國家語

言發展法」(草案)及「客家

基本法」立法意旨，並為

提升公教人員客語服務品

質及鼓勵國民學習國家語

言，報名費減半收費（新

臺幣二百五十元），優惠期

限為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通過前，以鼓勵參與認證。 

二、 考量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之

報考族群多屬十九歲以下

之學生，係屬無經濟能力

或經濟能力較為弱勢之對

象。經審酌其他本土語言

能力認證考試收費情形，

為避免造成各本土語言考

試收費標準不一致之窘

境，且為推廣客語並鼓勵

年輕學子學習客語，避免

渠等考生無能力負擔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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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而降低報考意願，十九

歲以下者免收報名費，優

惠期限為國家語言發展法

草案通過前。 

第三條 考試合格證書

，收取製作費新

臺幣二百元，補

發、換發者亦同

。 

基於推廣客語

及教育宣導之

需，國家語言發

展法草案通過

前，初次領發者

，免收合格證書

費。 

第三條 考試合格證書， 

       收取製作費新 

臺幣二百元，補 

       發、換發者亦  

       同。 

理由同第二條之說明，優惠期

限為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通過

前。 

第六條  本標準除中華  

        民國一百零    

        七年六月十一 

        日修正之條文 

        ，自一百零七 

        年五月八日施 

        行外，自發布 

        日施行。 

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布 

       日施行。 

修正本標準施行日期之規定。 

 



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規費收費標準發布令及條文勘誤表

  更 正 後 文 字 原 列 文 字

修正「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規費收費

      標準」。

  附修正「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規費

      收費標準」

第六條  本標準除中華民國一百零

  七年六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自

  一百零七年五月八日施行外，自

  發布日施行。

修正「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規費收費

      標準」第二條、第三條，並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

      八日生效。

  附修正「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規費

      收費標準」第二條、第三條

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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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規費收費標準修正總說明 

    規費法自九十一年公布施行，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辦理之客

語能力認證考試，依規定應徵收行政規費，為鼓勵及推廣學習客語，參採

「使用者付費」及避免資源浪費原則，特於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訂定

「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規費收費標準」，並依此標準，收取客語能力認證考試

報名費用。 

查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試應繳納之報名費，每人原應收取新臺幣(以下

同)五百元整，考試合格證書，每份收取製作費二百元整。經參酌「國家語

言發展法」草案第十四條規定意旨，為鼓勵國民學習國家語言，政府應辦

理國家語言能力認證，應徵收之規費，必要時得免徵、減徵或停徵。又「客

家基本法」第三條及第九條規定，客語為國家語言之一，各族群語言平等，

人民以客語為學習語言、接近使用公共服務及傳播資源等權利，應予保障；

服務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公教人員應有符合服務機關所在地客家人口

之比例通過客語認證。承上，基於「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及「客家基

本法」立法意旨，並為提升公教人員客語服務品質及鼓勵國民學習國家語

言，報名費減半收費，初次領發合格證書免收製作費，其優惠期限為國家

語言發展法草案通過前。 

又考量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之報考族群多屬十九歲以下之學生，係屬無

經濟能力或經濟能力較為弱勢之對象，為推廣客語、鼓勵年輕學子學習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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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並顧及各界觀感，審酌其他本土語言考試之收費情形，明訂十九歲以下

考生，免收報名費及初次領發合格證書製作費，優惠期限為國家語言發展

法草案通過前。 

綜上所述，爰修正本標準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六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基於遵循「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及「客家基本法」立法意旨並顧

及各界觀感之公平性，報名費減半收費，十九歲以下者免收報名費，

優惠期限為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通過前。（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初次領發合格證書者，免收合格證書製作費，優惠期限為國家語言發

展法草案通過前。（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修正本標準施行日期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 


	10700093924本文
	10700093924附件1.
	10700093924附件2.
	10700093924附件3.



